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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

反悔作为被告人对之前的认罪认罚意思予以否定后的救济方

式有其一定的正当性

，

能够保障被告人在认罪程序中的合法权益

，

具有促进司法公正等功能

。

同

时

，

为避免反悔权被不当行使

，

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反悔权的行使主体和方式

、

行使的法律效果

以及限制条件

，

并且还需要强化被告人行使认罪认罚反悔权的保障机制

。

［

关键词

］

认罪认罚 反悔 检察 赣州

认罪认罚从宽反悔

，

主要是被告人就认罪认罚能够换取多少量刑优惠与检察机关达成一致意见

，

并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后又对其认罪认罚作出否定的意思表示行为

。

据赣州市检察机关

2019

年数据报表统计显示

，

2019

年适用认罪认罚审结

4873

人

，

其中起诉

4346

人

，

不起诉

499

人

。

其中

，

不起诉案件

499

人中无一例反悔

；

提起公

诉案件中

，

一审判决后又上诉案件

171

人

，

占比达

3.9%

。

一

、

认罪认罚反悔情形的实践分析

2019

年

，

赣州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被告人反悔提出上诉的

171

件案件

。

通过分析

，

被告人认

罪认罚后反悔的具体理由

，

大体可以归纳为非自愿认罪

、

判决结果偏重和信赖利益受损三种情形

（

见下表

）：

反悔理由及相关数据统计表

*

作者单位

：

寻乌县人民检察院

；

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

反悔理由 具体表现 代表性案例 案件量 占比

非自愿认罪

内心不认罪认罚 明某某开设赌场案上诉案

5 2.9%

庭审中反悔 宋某某组织卖淫上诉案

7 4.1%

规避判决结果

避免监狱服刑 赖某某故意伤害上诉案

29 16.9%

量刑过重 汪某某寻衅滋事上诉案

70 40.9%

信赖利益受损

检察院临时变更量刑建议 曾某某故意伤害上诉案

10 5.8%

法院量刑建议幅度外判决 杜某某诈骗上诉案

50 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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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非自愿认罪认罚

“

非自愿认罪认罚

”

指被告人对检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表示认罪认罚

，

签署认罪认罚悔过具结书

，

但一审法

院判决后

，

被告人却认为其先前认罪认罚决定是非自愿情况下做出

，

并以此为由提起上诉反悔的情形

。

这类案件

共有

12

个

，

占样本数量的

7%

，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

1.

内心非自愿

。

被告人内心非自愿认罚

，

只是想获得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

，

与检察机关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

，

在一审判决后

，

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

想再次获得减轻处罚

。

此类案件

5

件

，

占样本数量

2.9%

。

2.

庭审中反悔

。

被告人对事实予以否认

，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

只是为了获取个人从宽或取保等非羁押性强

制措施

。

此类案件

7

件

，

占样本数

4.1%

。

（

二

）

判决结果偏重

“

判决结果偏重

”

指被告人对涉嫌的犯罪事实主动认罪认罚

，

就具体的量刑从宽幅度与检察机关达成一致意

见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

检察机关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

一审法院在检察院提交的

量刑建议幅度内进行判决后

，

因最终的量刑结果偏离被告人的心理预期

，

被告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反悔的

情形

。

这类案件共有

99

个

，

占样本数

57.8%

，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

1.

避免监狱服刑

。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

与检察机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

一审法院判决后

，

为了能够避免去

监狱服刑

，

而采取上诉的方式

，

使案件进入二审程序

，

此类型案件共计

29

个

，

占比

16.9%

。

2.

量刑过重

。

被告人主观上认罪认罚

，

但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

，

被告人利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

希望通过上

诉再次获得刑期的减轻

，

即使二审维持未减轻处罚

，

被告人也无损失

。

此类型案件共计

70

个

，

占比

40.9%

。

（

三

）

信赖利益受损

“

信赖利益受损

”

指的是为激励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认罚

，

就具体的量刑从宽幅度与被告人达成一致意见并

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

但一审判决结果并不具有检察机关允诺的量刑从宽

，

被告人以其信赖利益受损

为由提起上诉反悔的情形

。

这类案件共有

60

个

，

占样本数量的

35.08%

，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

1.

检察院临时变更量刑建议

。

即检察院在审判环节临时变更量刑建议

，

未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向人民法院提出

量刑建议

，

一审法院根据变更后的量刑建议进行判决的情形

。

此类型案件共计

10

个

，

占比

5.8%

。

2.

法院在量刑建议幅度外判决

。

即检察院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

但一审法院审查认

罪认罚协议后

，

并未在量刑建议的幅度内进行判决的情形

。

此类案件共计

50

个

，

占比

29.23%

。

二

、

认罪认罚后反悔的原因分析

（

一

）

自愿性审查机制不完善

纵观这

171

份办案样本

，

审判机关常以

“

无异议

”

检验作为

“

认罪认罚自愿性

”

审查的重要标准

，

对自愿性审

查在裁判文书上主要体现为

：“

被告人

XX

对指控事实

、

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

，

在开庭审理过程

中亦无异议

”。

然而

，

对指控事实

、

罪名及量刑

“

无异议

”

就推导出被告人是自愿认罪认罚

，

这只是表面上的审查

。

根据办案实践

，

部分被告人存在宣告性认罪认罚的情形

。

如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均表示认罪认罚

，

但在法庭调查

过程中

，

又对部分犯罪事实予以否认

。

其认罪认罚的初衷仅是想获得从轻处罚

，

并非内心真诚悔罪

。

（

二

）

法律帮助作用的不到位

在这

171

份办案样本中

，

有辩护律师的案件

37

件

，

占比

21.63%

，

可见一审辩护律师的参与率较低

。

较低的辩

护律师参与率进一步限制了法律帮助效果的实现和发挥

。

同时

，

在司法实践中

，

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获得的值班

律师的法律帮助还是不够的

，

在一定程度上值班律师有效性发挥不完整

，

难以做到实质性的法律帮助

。

当前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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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更多是扮演

《

认罪认罚悔过具结书

》

见证者的身份

，

其能够提供的法律帮助相对有限

。

实践中

，

就有被告人后续请的辩护人不同意值班律师的意见

，

从而不同意检察机关的定罪量刑意见

，

由此

，

出现

被告人反悔的情形

。

（

三

）

量刑激励供给不充足

在

171

份办案样本中

，

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的案件就有

70

件

，

占样本案件

40.9%

，

在所有反悔情

形中所占比重最大

。

多数上诉人并不满意认罪后的

“

量刑优惠

”，

并主张应当享有更为宽宥的量刑折扣

，

而这反映

的恰恰是认罪认罚程序中

“

量刑激励

”

制度的供给问题

。

（

四

）

认罪协商的不对等

纵观这

171

份办案本样

，

共有

60

个案件的量刑协议未得到最终的落实

，

占比

35.08%

，

其中

“

检察官临时变更

量刑建议

”

案件有

10

个

，“

法院在量刑幅度外判决

”

案件有

50

个

，

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仅为

64.91%

。

检察官临时变

更量刑建议

、

法院在量刑协议幅度外判决的行为有违被告人签署

《

认罪认罚具结书

》

的初衷

，

对被告人在认罪程

序中的

“

信赖利益

”

造成实质损害

。

三

、

认罪认罚后反悔的保障与限制

既然

“

两高三部

”

的

《

指导意见

》

譹訛

第十一部分里规定了

“

认罪认罚的反悔和撤回

”，

实际上赋予了被告人一定

的反悔权

，

同时反悔权的行使又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

。

两相权衡

，

实务中对待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的问题

，

应当

一分二地去对待

。

（

一

）

应当基于实体正义的原则给予充分保障

1.

完善权利告知制度

。

任何一项权利能否成为权利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

，

取决于权利人对案件信息的

认知程度

，

被告人只有充分知晓案件的相关信息

、

自身的诉讼处境以及行使反悔权的法律后果

，

通过权衡行使反

悔权的利弊做出正确判断

，

才能保证被告人作出的认罪认罚决定是明智且自愿的

。

新修订的

《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

》

第二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

，

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

，

应当告知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

办案实践中

，

检

察机关受案后

，

会随同

《

权利义务告知书

》，

一并送达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

》。

但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

》

内还应当包括

:

（

1

）

犯罪嫌疑人享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

（

2

）

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

，

所享有的从宽幅度

；（

3

）

享有

认罪认罚反悔权

;

（

4

）

行使反悔权的条件

;

（

5

）

行使反悔权的后果等等

。

为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知悉权

，

确保其所作

的认罪认罚决定是明智且自愿的

，

办案机关应当制作

“

权利告知清单

”

送达被告人

，

并须经被告人签名确认

，

以便

证明办案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重要依据

。

譺訛

2.

健全律师帮助制度

。

认罪认罚程序往往意味着被告人丧失无罪辩护的机会

，

被告人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时

，

要充分认知自己犯罪事实及法律规定

。

因此

，

确保被告人获得律师及时

、

有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必要的

。

在律

师帮助方面

，

法律及相关指导意见

，

规定了辩护人及值班律师对被告人的帮助制度

。

值班律师也享有大部分辩护

人的权利

，

但仅凭此规定尚不足以发挥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保障被告人权益方面的全部作用

，

因此

，

有必要进

一步明确律师在被告人反悔认罪认罚协议案件中的职责

，

建立有效的律师帮助制度

。

一是完善法律援助和律师

值班制度

。

通过细化援助律师或委托律师在侦查

、

起诉和审判阶段的参与方式

，

注重引导

、

发挥值班律师或辩护

律师的特殊监督制约作用

，

确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

合法性以及量刑协商的有效性

。

二是明确认罪认罚程

序中值班律师的具体职责

。

值班律师应当查阅案卷材料

，

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

，

并对案件的定性

、

量刑进行初

譹訛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

2019

年

10

月

24

日颁布

。

譺訛

黄博儒

，《

被告人认罪认罚反悔权的保障机制

》，《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20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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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判断

，

向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

）

提供法律意见

。

同时

，

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

）

认罪认罚以及反悔的利弊

。

3.

对认罪认罚后上诉权运用的适当容忍

。 《

刑事诉讼法

》

和两高三部的

《

指导意见

》

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

用条件和一审程序问题的规定已较为明确

，

实践中存在的争议主要是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

，

被告人

能否提出上诉的问题

。

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

，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

既然人民法院在一审

时已审查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

、

合法性

，

而被告人又明确表示自愿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

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

，

愿意接受处罚

，

并在判决时得到了依法从宽处理

，

被告人就没有理由也

不能再行使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作出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

否则就是对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规避

，

也违反

了诉讼诚信原则

。

对此理性和务实的做法是应给予适度的容忍

。

一是提出上诉是被告人享有的法定诉讼权利

。

我

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

，

刑事诉讼法一直赋予被告人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上诉权

，

也即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项绝对的诉讼权利

。

而且

，《

刑事诉讼法

》

在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

，

并没有对适用该程

序判决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再享有提出上诉权利问题予以特别规定

。

因此

，

尽管当前上诉权被不当利用甚至滥

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

但这决不能成为限制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理由

。

二是赋予被告人上诉权具有

实践价值

。

从表面上看

，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审理的案件

，

可能发生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

的概率并不很大

，

但不能完全排除在一审阶段的认罪认罚不是基于被告人的违心

，

或者一审判决确实存在认定

事实

、

适用法律错误

，

或者量刑不当

，

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等情形

。

因此

，

容许被告人通过行使上诉这一

救济权利

，

可以通过二审程序及时纠正原审判决存在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

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

、

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不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审理的情形等错

误

，

确保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刑事诉讼价值目标

。

（

二

）

应当基于制度设置的初衷给予适度限制

为避免被告人滥用认罪认罚反悔权

，

应当在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反悔权的同时

，

明确认罪认罚反悔权的行

使条件

。

1．

反悔时间限制

。

一般认为

，

被告人应当在一审法院裁决做出前行使认罪认罚反悔权

。

根据

《

刑事诉讼法

》

规

定

“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

明确了人民法院的专属定罪权

。

在一审裁决做出前

，

人

民法院尚未认定被告人有罪

，

根据此项原则

，

此时被告人的身份是无罪之人

，

被告人当然有选择认罪或不认罪的

权利

。

2．

反悔缘由限制

。

反悔权作为被告人否定其认罪认罚意思表示后的救济途径

，

在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

，

应当考虑反悔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司法机关前期工作造成的影响

。

鉴于此

，

应当按照不同时间阶段对被告人的

反悔缘由做出区分限制

。 （

1

）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

，

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

）

反悔的

。

此时

，

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

）

应当

可以自由选择

，

是否认罪认罚

。

同时

，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后

，

重新提出新的量刑建议

。

并告知被告人

，

其将来

再次认罪认罚

，

则其从宽处罚的幅度将大幅减少

。 （

2

）

人民法院审查认罪认罚协议后至一审宣判之前

，

以及一审

判决后

，

无新的事实和证据

，

被告人上诉的

。

被告人须向人民法院提供正当

、

合理的反悔缘由后

，

才能够行使认罪

认罚反悔权

。

因为随着审判程序的不断深入

，

人民法院介入认罪认罚协议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

倘若此时被告人可

以随意行使反悔权

，

使人民法院所作的有关被告人认罪的工作归于无效

，

不仅会对审判机关的工作产生重大影

响

，

而且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度浪费

，

这不利于诉讼程序的有序进行和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

故此阶段应当对认

罪认罚反悔权进行严格限制

，

被告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供正当

、

合理的缘由才能行使认罪认罚反悔权

。

对于如何判

断何谓

“

正当

、

合理

”

的缘由

，

一般认为

，

凡是涉及被告人有效认罪的构成因素都能够作为被告人反悔缘由

，

如受

到办案机关的刑讯逼供

、

威胁

，

迫不得已认罪认罚等

;

对被指控的罪刑

、

有关的证据及事实存在重大误解

、

错误作

出认罪认罚等

;

不具备

“

事实基础

”

的情形

，

如被告人向人民法院主张自己无罪等情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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